
保安服务合同

甲 方: 汉滨区建民街道黄沟小学

乙 方：安康市秦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规定，经甲、乙双方

协商，就甲方聘请乙方保安员为本校园安全保卫工作达成如下

协议；

第一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对乙方执勤人员有监督管理、指导权利；对不符合

要求的保安可要求乙方在十日内更换。

2.甲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按时给乙方支付服务费。

3.学校不能安排保安人员职责范围以外的工作，否则所发

生的责任事故由甲方负责。

第二条 乙方的权利义务

1.乙方负责甲方管辖内的校园安全保卫工作，保证师生人

身财产安全，防范和制止抢劫、盗窃、爆炸、火灾等事故及治

安案件发生。如遇各类突发事件应先拨打应急电话求助（110、

119、120）。

2.聘用期间保安人员在职责范围内所发生的安全责任事

故和劳务纠纷均由乙方负责，甲方不承担责任。

第三条 执勤保安人员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1.查验出入校园人员的证件，登记出入的车辆和物品；

2.在校园内不定时的巡逻、守护、安全检查、报警监控；

3.在上、放学时段维护校园出入口的治安和交通秩序；



4.发现和制止发生在校园及周围的违法犯罪行为，同时立

即报警，并采取措施保护好现场。

5.配合学校做好防火、防盗、防破坏、防治安灾害事故工

作，发现不安全隐患及时报告。

第四条 保安人员受甲、乙双方双重领导与管理

自觉遵守甲方有关规章制度，认真履行职责，上岗期间必

须着装整洁。保安人员必须语言文明，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

保安人员若迟到早退、脱岗或睡觉，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经

核实，乙方按照《保安员管理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条 工作时间：每天保安工作 8 小时。

第六条 经公安机关确定是由于乙方保安人员的过失或者故

意行为，造成甲方损失由乙方负责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条 乙方的免除责任

1.因战争、自然灾害或难以抗拒的突发事件造成甲方经济

损失的。

2.甲方人员内外勾结造成经济损失、以司法机关的判决结

论为准。

第八条 服务地点、付款时间、方式和账户

1.聘用保安员 4 名，服务地点为：甲方校园。

2.甲方支付乙方保安执勤服务费为：¥129990.00 元

（大写: 壹拾贰万玖仟玖佰玖拾元整)。（3 人按十个月计收服

务费，1 人按十二个月计收服务费）

3.甲方提供乙方队员值班室、桌椅、防暴器材。



4.保安服务费结算：校方接收到保安公司正式发票后付服

务费。

5.付款方式：银行转账。

户名：安康市秦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税号：9161 0902 6779 2781 XT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康分行

账号：1024 4411 9779

地址：陕西省安康市高新区居尚路一号 6 楼

本协议在执行中发生任何争议的，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

成的，任何一方可向有关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 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第十条 本协议有效期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 日。

第十一条 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壹份。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人（委托代理人） 法人（委托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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